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淮北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

公 告

《淮北市旅游促进条例》已经 2023 年 6 月 28 日淮北市第十

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，并于2023

年 7 月 28 日经安徽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

会议批准，现予公布，自 2023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。

淮北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

2023 年 8 月 8 日



— 2 —

淮北市旅游促进条例

（2023 年 6 月 28 日淮北市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

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 2023 年 7 月 28日安徽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

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批准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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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条 为了有效保护和合理利用旅游资源，优化旅游环境，

促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》和有关

法律、行政法规，结合本市实际，制定本条例。

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促进旅游业发展的

规划建设、产业促进、服务保障等活动。

第三条 本市旅游业发展应当坚持创新、协调、绿色、开放、

共享的新发展理念，突出运河故里、山水生态、红色淮海等特色，

建设区域性、复合型旅游目的地。

第四条 市、县（区）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旅游促进工作的

组织领导，将旅游业发展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，加大对

旅游业的政策支持和扶持力度，建立健全旅游发展综合协调机制

和考核激励机制，促进旅游业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。

第五条 市、县（区）人民政府旅游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

域内促进旅游业发展的指导、协调、服务和监督管理等工作。

发展改革、自然资源和规划、交通运输、市场监督管理等有

关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，共同做好保障和促进旅游业发展相关

工作。

第二章 规划建设

第六条 市、县（区）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

展规划，以旅游市场为导向，以旅游资源为基础，以旅游产品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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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体，坚持社会效益、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相统一原则，编制旅

游发展规划。

旅游发展规划应当与上一级旅游发展规划相符合，与国土空

间规划、生态环境保护规划以及其他自然资源和文物等人文资源

的保护和利用规划相衔接。

市、县（区）人民政府应当对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、中心湖

带、临涣古镇、濉溪古城、工业遗产、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等适

宜整体保护和利用的旅游资源，统筹组织编制重点旅游资源开发

利用专项规划。

第七条 市、县（区）人民政府应当将旅游发展所需用地纳

入国土空间规划统筹安排，优先保障旅游重点项目用地。

鼓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、居民，依法以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、

宅基地使用权入股、联营等方式参与旅游经营活动。

第八条 市、县（区）人民政府应当统筹建设旅游集散中心、

游客中心、休闲驿站等旅游基础设施，为旅游者提供信息咨询、

安全保障等便民惠民服务。

旅游集散地、旅游景区、交通枢纽和旅游者相对集中的场所，

应当根据国家、省有关规定和标准配备停车场、厕所、无障碍设

施、母婴设施、医疗救治设施等公共服务设施。

第九条 市、县（区）人民政府应当完善旅游交通线路，加

快通景公路建设，合理布局旅游公交专线，构建方便快捷的旅游

交通网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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旅游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公安、交通运输等部门完善道路旅游

交通标识系统。

第三章 产业促进

第十条 市、县（区）人民政府应当制定有利于旅游发展的

产业政策，引导、支持开发运河文化、山水生态、红色文化、工

业遗址、乡村民俗等旅游资源，促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。

第十一条 市、县（区）人民政府应当整合大运河淮北段文

化旅游资源，突出大运河文化旅游淮北特色，注重区域协同，推

进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，打造世界文化遗产金字招牌。

第十二条 市、县（区）人民政府应当依托相山、龙脊山、

泉山、南湖、朔西湖、乾隆湖等生态资源，发展具有本地特色的

休闲、康养、度假旅游。

第十三条 市、县（区）人民政府应当依托淮海战役总前委

旧址、淮海战役双堆集烈士陵园、草庙华野指挥部旧址等革命遗

址和纪念设施，发展红色旅游。

第十四条 市、县（区）人民政府应当依托废弃矿山、矿区

闲置铁路、大唐电厂旧址、口子窖窖池群及酿酒作坊等工业旧址

遗址，通过文化创意及休闲旅游项目建设，发展工业旅游。

第十五条 市、县（区）人民政府应当依托榴园、南山等乡

土文化内涵，利用田园风光、村落民宅、生态农业，创新开发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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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观光、农耕体验、农事节庆等乡村旅游产品，发展乡村旅游。

第十六条 市、县（区）人民政府应当推进文化旅游产业模

式创新、业态创新、产品创新，推动文旅融合创新发展。

鼓励利用历史建筑、历史文化街区、名镇、名村、传统村落

和名人故居等历史文化资源发展旅游业。

支持非物质文化遗产有机融入旅游景区、景点，开发具有淮

北特色的旅游项目和产品。

推动图书馆、博物馆、历史档案馆、城市展示馆、名人纪念

馆和科普场馆等公共场所增加旅游服务功能，打造主客共享的新

型服务空间。

鼓励发展文化创意、影视演艺、广告会展和动漫游戏等数字

创意产业，推动文化旅游演艺和节庆活动提质升级。

第十七条 市、县（区）人民政府应当制定相关政策措施，

鼓励开展研学旅行活动。

鼓励和支持利用淮北历史文化、自然生态、风土民俗等开发

研学旅游产品，建设研学旅游基地。

第十八条 鼓励和支持旅游行业组织、餐饮行业组织深入挖

掘本地传统餐饮文化，创意开发特色菜肴，建立特色餐饮品牌推

荐名录，举办美食节庆活动，推动特色美食向标准化、品牌化发展。

鼓励和支持各类餐饮业态融合发展，丰富美食文化内涵。

第十九条 鼓励和支持利用本地文化旅游资源进行文创设

计，培育具有淮北特色的文创产品、非遗产品、特色工艺品和地



— 7 —

理标志产品。

第二十条 市、县（区）人民政府应当大力发展夜间经济，

依托隋唐运河古镇、濉溪古城等文化旅游商业街区，培育“夜游、

夜娱、夜食、夜购、夜读”等消费业态，打造夜间文化和旅游消

费集聚区。

第二十一条 完善房车露营、铁路旅游、自驾车旅行等旅游

配套设施建设，支持开发体验性、互动性强的旅游项目，推动旅

游产业创新发展。

第四章 服务保障

第二十二条 市、县（区）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促进旅游

业发展财政投入保障机制，将旅游业发展专项资金列入财政预算

并严格落实。

加大对旅游企业扶持力度，培育旅游知名品牌，支持旅游企

业规模化发展。

鼓励金融机构加强和改善对旅游企业的信贷服务。支持社会

资本参与旅游资源开发、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管理。

第二十三条 市、县（区）人民政府应当充分发挥投融资平

台作用，推动重点景区、景点实施整体开发和集团化经营，提高

旅游资源开发利用的集约化水平。

第二十四条 市、县（区）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旅游交通、



— 8 —

旅游信息、旅游安全等旅游公共服务体系，完善旅游公共服务设

施，提升旅游公共服务品质。

第二十五条 市、县（区）人民政府应当加强旅游基础信息

数据库、公共服务平台等基础设施建设，推进智慧旅游发展。

旅游主管部门应当依托智慧文旅平台，向社会公布主要景区、

线路、住宿、餐饮、交通、气象等服务信息。

鼓励旅游经营者开发使用旅游电子商务平台，开通线上宣传、

咨询、预订、支付和评价等功能，推广和销售旅游产品。

第二十六条 市、县（区）人民政府统一负责本行政区域内

旅游安全工作，建立旅游安全工作责任制，健全旅游突发事件应

对机制和旅游安全联动机制，制定旅游突发事件应急预案。

旅游主管部门应当组织开展旅游安全宣传、教育和培训，会

同有关部门开展旅游安全监督检查，保障旅游者生命财产安全。

旅游经营者应当对提供的产品和服务进行安全检验、监测和

评估，制定旅游安全应急预案，开展从业人员安全技能培训和应

急演练。

第二十七条 市、县（区）人民政府应当加强与长三角地区、

淮海经济区、淮河生态经济带等区域内城市的旅游合作，加强区

域性客源互送、宣传推广、信息共享、市场监管等合作，推进区

域旅游一体化发展。

第五章 附 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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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八条 本条例自 2023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。


